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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产业

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葛新庭　 谢建国∗

　 　 摘要: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ＩＦＲ 工业机器人数

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ꎬ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之间的关系ꎮ 结果表明ꎬ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ꎬ降低了企业

出口国内附加值ꎬ其中ꎬ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受最低

工资标准影响最大ꎻ研究同时显示ꎬ产业智能化可以一定程度抵消最低工资标准调

整的负面影响ꎬ且在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最为明显ꎮ 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ꎬ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

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不利影响ꎮ 文章的结果表明ꎬ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ꎬ加快推

进产业智能化、培育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结构ꎬ是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ꎬ助力

企业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举措ꎮ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ꎻ产业智能化ꎻ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５２.６２ꎻＦ２４４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ꎬ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生产环节ꎬ如何突破低端

锁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心ꎮ “十四五”规划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之一ꎬ最低工资标准不仅直接关乎劳动者的切

身利益ꎬ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分配ꎬ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ꎮ 设立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

是保护劳动者权益ꎬ其上调纠正了中国劳动力价格偏低的形势ꎬ但也使企业承担了更高的劳

动力成本ꎮ 最低工资政策虽然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ꎬ但导致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

退出(Ｂａ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ꎬ降低企业出口倾向和全球价值链参与概率(Ｇ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ꎻ奚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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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２０１９ꎻ胡昭玲等ꎬ２０２１)ꎮ 最低工资上调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工人的劳动成本ꎬ促使企业

引进工业机器人来优化生产流程(王小霞等ꎬ２０２１)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ꎬ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ꎬ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ꎮ 国务院出台

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指出ꎬ到 ２０２５ 年人工智能将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

转型的主要动力ꎬ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ꎮ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ＩＦＲ)的统计ꎬ按照

年销售量和在役机器人保有量ꎬ中国是目前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ꎬ２０２０ 年中国制造业的机

器人密度(每万员工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排名跃升到全球第 ９ꎮ①

工业机器人作为产业智能化的标志ꎬ其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ꎮ 其中ꎬ最为关注的

问题集中于:机器人的使用是否会引致失业? 是否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但是关于工业机器

人应用对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影响尚未形成共识ꎮ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０)认为机器人技

术对工资和就业有强大的负面影响ꎬ每千名工人中增加一个机器人ꎬ就业比将降低 ０.２％ꎬ工
资将降低 ０.４２％ꎮ 王永钦和董雯(２０２０)首次使用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机器人使用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ꎬ结果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力需求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ꎬ同时机器人

应用对不同技能工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ꎬ导致就业呈“两极化”ꎮ 余玲铮等(２０２１)通过

“机器人－工作任务”模型刻画机器人对工资的影响ꎬ认为机器人对常规任务存在替代性ꎬ对
非常规任务存在互补性ꎮ 然而ꎬ也有一些研究认为ꎬ工业机器人应用替代劳动的同时ꎬ也会

创造新的就业需求ꎮ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９)认为机器人的应用更灵活地调整了要素的

分配ꎬ提高了生产效率ꎬ创造出新生产任务ꎬ进而增加非自动化环节的劳动需求ꎬ并且在新创

造的任务中劳动力具有相对优势ꎬ其产生的“复原效应”将劳动力恢复到更广泛的生产任务

中ꎬ直接增加了总体劳动需求ꎮ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２０２２)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工作的任务

结构ꎬ取代人工执行任务的同时产生新的任务核心的技能需求ꎮ 事实上ꎬ机器人应用对就业

的影响在行业间和不同技能劳动力间的表现不一致ꎮ 李磊等(２０２１)、王小霞和李磊(２０２０)
认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并不会抑制所有行业的劳动需求ꎬ对就业的抑制效应主要存在于传

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劳动力以及低技能劳动力ꎮ 技术要求越低、自动化风险越高的行业ꎬ
其劳动力受到机器人的冲击越明显ꎮ

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变革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ꎬ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对

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ꎬ但同时也在重塑当今世界的产业链ꎬ推动着现代工业制造不断向前发

展ꎮ Ｇｒａｅｔｚ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２０１８)使用国际工业机器人数据研究得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ꎬ并且降低了产出价格ꎮ Ｋｒｏｍａｎｎ 和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２０１９)利用

丹麦企业调查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ꎮ 杨光和侯钰(２０２０)将工业机器人的规模效应和定价

行为引入任务模型ꎬ证明了全要素生产率是工业机器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ꎬ约占总效

应的 ６０％ꎮ 此外ꎬ工业智能化还改变了区域间产业单项梯度转移模式ꎬ“雁阵模式”不再适

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ꎬ劳动力成本不再是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孙早、侯玉琳ꎬ
２０２１)ꎮ

实现价值链攀升需要多要素共同协作ꎬ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ꎬ劳动使用与人工智能存

在互补关系ꎮ 那么ꎬ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劳动力成本ꎬ人工智能是否能够缓解、甚至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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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这是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ꎮ 如果产业智能化能够抑制甚至是抵消

劳动力成本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负面影响ꎬ那么劳动要素收入的改善与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提升并行不悖ꎬ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共赢的局面ꎮ 在人口红利缩减的背景下ꎬ兼顾“效
率”与“公平”无疑是全面平衡“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ꎬ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
转变的重要选择ꎮ 因此ꎬ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最低工资标准与产业智能化同时置于全球

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中ꎬ重点关注了产业智能化在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ＤＶＡＲ)中的调节作用ꎬ发现产业智能化作为重塑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ꎬ其产生的“人力

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有效地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

用ꎬ为我国当前同步实现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上的证据ꎮ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ꎬ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设

计ꎬ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及分析ꎬ第五部分为影响机制检验ꎬ最后为结论及政策建议ꎮ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２０１６)ꎬ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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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式中:ｉ 表示企业ꎬｔ 表示时间ꎬＤＶＡＲ 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ꎬＰＩ
ｔ表示进口

中间品平均价格ꎬＰＤ
ｔ 表示国内中间品平均价格ꎬσ 表示中间品替代弹性ꎬ且满足 σ>１ꎬαＭ为中

间品产出弹性ꎬμｉｔ表示企业成本加成ꎮ 由(１)式可知ꎬ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依赖于成本加成

(μｉｔ)和中间品相对价格(ＰＩ
ｔ / Ｐ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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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企业成本加成与中间品相对价格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ꎮ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可以通过成本加成和中间品相对价格这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出口国内

附加值ꎮ 首先ꎬ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提高了企业的雇佣成本ꎬ在完全竞争市场上ꎬ如果企业无

法消化这些成本ꎬ就可能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ꎮ 但在垄断竞争市场上ꎬ
最低工资对价格的传递并不完全ꎬ企业不能将成本效应完全转移到价格上ꎬ企业自身承担或

通过上下游产业链转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成本ꎬ这将导致下游企业的边际成本上升ꎬ处于

下游的企业可获得的中间品种类减少、国内中间品质量趋于下降(李胜旗、毛其淋ꎬ２０１７)ꎬ即

有:
∂μｉｔ

∂ｗ
< ０ꎬ其中 ｗ 表示最低工资标准ꎮ 其次ꎬ最低工资标准的成本效应也可能通过产业链

传递影响国内要素市场ꎬ最低工资标准带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会引起其他生产要素

价格的上涨ꎬ推动国内提供的中间品价格提升ꎬ即: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ｗ
< ０ꎮ 但是ꎬ最低工资标准上

调也可能同时倒逼企业增加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投资ꎬ引发创新效应ꎬ通常企业创新带来的

垄断收益有助于扩大本国企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ꎬ增加国内中间品供应种类ꎬ从而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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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国内中间品价格(张晴、于津平ꎬ２０２０)ꎬ即有: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ｗ
> ０ꎮ 考虑到企业在短期难以

通过创新和资本替代实现生产率提升(赵瑞丽等ꎬ２０１８)ꎬ预计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

附加值在短期内以成本加成的负效应和中间品相对价格的负效应为主导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
本文提出:

假说 １: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中间品价格渠道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

抑制作用ꎮ
机器人参与工业生产是当前生产领域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ꎬ机器人参与工业生产可以

对劳动力使用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ꎬ人工智能可以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程度ꎬ用
智能系统和设备替代劳动力ꎬ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需求(陈彦斌等ꎬ２０１９)ꎮ 由于最低工资

标准上调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ꎬ企业成本加成空间压缩ꎬ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采用资本替

代之前使用的劳动力ꎬ这种替代效应会降低劳动力在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额ꎬ削弱劳动力成本

上升对企业成本加成的负面影响ꎮ 另一方面ꎬ产业智能化势必增加生产环境的复杂度ꎬ而人

机协作是产业智能化的关键环节ꎬ因此ꎬ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催生出对高技能劳动岗位的需

求ꎬ并激励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胡晟明等ꎬ２０２１)ꎮ 虽然最低工资标准会降低企业成本

加成ꎬ但这种抑制作用受到人力资本扩张的影响ꎬ人力资本通过调整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生产

率提升ꎬ可以缓解最低工资上调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李真、宗慧隽ꎬ２０２０)ꎮ 据此ꎬ本
文提出:

假说 ２: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本效应缓解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

作用ꎮ
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引发企业创新ꎬ但缺乏高级劳动要素与先进技术的匹配ꎬ短期内最低

工资标准引致的创新效应难以显现ꎮ 因此ꎬ产业智能化调节作用的实现关键在于激发最低

工资标准提升的创新效应ꎬ以此改变中间品配置ꎮ “发明方法的发明”比任何单一新产品具

备更大的潜在价值ꎬ人工智能能够改进创新的过程ꎬ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

(刘亮等ꎬ２０２０ꎻＫｒｏ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通用技术ꎬ对创新的影响存在乘数

效应ꎬ工业机器人的学习能力可以催生广泛的互补性和配套性创新ꎬ进而加速创新性研发进

程ꎮ 产业智能化有利于改善劳动力结构ꎬ引致偏向型技术进步ꎬ从而产生对高技能劳动力等

生产要素的强大需求ꎬ劳动力技能提升又能促进创新进而推动企业生产率提升(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人力资本状况决定了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扩散能力ꎬ实现要素之间的配合才能

更好地完成生产过程中的最优化(戴翔、刘梦ꎬ２０１８)ꎮ 产业智能化通过推动高技能劳动力与

生产率聚合ꎬ使得原有集聚的创新要素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在要素层次和质量上相互对应

匹配ꎬ国内中间品实现创新ꎬ获取的高附加值将逐渐上升(郑玉ꎬ２０２１)ꎮ 此外ꎬ行业智能化程

度影响企业对技术的吸收ꎬ在人工智能渗透率高的行业ꎬ数字技术外溢作用更明显ꎬ对行业

内企业创新的作用更显著(刘佳琪、孙浦阳ꎬ２０２１)ꎮ 智能化程度高的行业使用数字技术的成

本更低ꎬ为企业创新赋予了更大的空间ꎬ压缩企业内部创新成本ꎮ 创新能力提升有利于扩展

企业产品范围、增加国内中间品种类ꎬ国内中间品价格指数与国内中间品种类相关ꎬ丰富的

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产生替代ꎬ由此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ꎬ减少对国外中间品的需

求ꎮ 综上ꎬ产业智能化增强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创新效应ꎬ国内中间品种类因此增加ꎬ降低了

对进口投入的依赖ꎬ进而有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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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３:产业智能化通过创新效应缓解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

用ꎮ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２)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ꎬ在模型

(２)的基础上引入产业智能化及最低工资标准与产业智能化的交互项ꎬ以模型(３)检验产业

智能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ｌｎＤＶＡＲ ｉｊｃｔ ＝β０＋β１ ｌｎｍｗｃｔ＋γＸ＋ δｉ＋ δｔ＋ δｃ＋ εｉｊｃｔ (２)
ｌｎＤＶＡＲ ｉｊｃｔ ＝β０＋β１ ｌｎｍｗｃｔ＋β２ ｌｎｍｗｃｔ×ｒｏｂ ｊｔ＋β３ｒｏｂ ｊｔ＋γＸ＋ δｉ＋ δｔ＋ δｃ＋ εｉｊｃｔ (３)

(２)、(３)式中:ｉ 代表企业ꎬｊ 代表行业ꎬｃ 代表地区ꎬｔ 代表年份ꎮ ｌｎＤＶＡＲ ｉｊｃｔ为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率的对数ꎬｌｎｍｗｃｔ为企业所在城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对数ꎬｒｏｂ ｊｔ为所在行业的机器人密

集度ꎬ用来表示产业智能化程度ꎬｌｎｍｗｃｔ×ｒｏｂ ｊｔ表示最低工资标准与产业智能化的交互项ꎮ Ｘ
代表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ꎬ具体包括:企业进口虚拟变量( ｉｍｐｏｒｔ)ꎬ当企业存在进口行为时ꎬ
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企业年龄 ( ｌｎａｇｅ)ꎬ用当期年份减开业年份后再取对数ꎻ市场份额

(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ꎬ用企业销售值占同行业销售比重表示ꎻ杠杆率(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ꎬ用企业负债和资产

的比值衡量ꎻ企业规模(ｌｎａｓｓｅｔ)ꎬ用固定资产总值加 １ 取对数ꎻ企业所在行业的聚集化水平

(ｈｈｉ)ꎬ用赫芬达尔指数表示ꎻ人均地区 ＧＤＰ 取对数 ( ｌｎｇｒｐ)ꎻ在岗职工人数取对数

(ｌｎｃｉｔｙｌａｂｏｒ)ꎮ δｉ表示企业固定效应ꎬ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征ꎻδ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ꎬ控
制国家层面的政策变动、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危机等的影响ꎻδｃ表示地区固定效应ꎬ用来控制

企业所在地级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区域固有特征ꎻεｉｊｃｔ为随机扰动项ꎮ
(二)变量说明

１.最低工资标准

本文使用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ꎮ 一方面ꎬ虽然直接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影响的

企业数量较少ꎬ但最低工资标准产生的间接效应提高了劳动者在外部市场的议价能力ꎬ进而

提升各类企业的用工成本ꎬ使用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能够反映当地企业的用工成本ꎻ另一方

面ꎬ２００４ 年起ꎬ最低工资制度要求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ꎬ具有较强的执法力度ꎬ
要求企业必须执行ꎮ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ꎬ企业行为并不显著影响该政

策的出台和执行ꎬ具有较强的外生性ꎮ
２.产业智能化

参考 Ｇｒａｅｔｚ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２０１８)ꎬ本文采用工业机器人密度衡量产业智能化水平ꎬ工业机

器人密度等于每百万小时工作的机器人数量ꎮ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ＩＦＲ)对工业机器人的定

义是:工业机器人是一种自动控制、可重复编程和多用途的机器①ꎬ基于 ＩＦＲ 的工业机器人

数据ꎬ图 １ 绘制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现役存量和新安装量的增长趋势ꎮ② 如图 １
所示ꎬ中国工业机器人的现役存量呈指数型增长ꎬ新安装量在 ２０１８ 年的增长趋势开始放缓ꎬ符

１１１

①
②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ｉｓ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ꎬ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ꎬ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２００５ 年之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数量和现役存量几乎为 ０ꎬ现役存量指按照 １２ 年的使用期限折旧

后ꎬ所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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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产业智能化发展的实际情况ꎮ 图 ２ 显示了中国分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密度ꎮ① 如图 ２ 所

示ꎬ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密度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ꎬ其中产业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是汽车整车

制造业(ＩＦＲ２９１)ꎬ最低的是纺织业(ＩＦＲ１３－１５)和木材与家具业(ＩＦＲ１６)ꎬ都接近于 ０ꎮ

图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中国工业区机器人现役存量和新安装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ＩＦＲ 数据整理得出ꎮ)

图 ２　 工业机器人密度(ＩＦＲ 行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ＩＦＲ 数据整理得出ꎮ)

３.出口国内附加值

出口国内附加值是指总产值减去进口的中间品价值ꎮ 目前ꎬ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度主

２１１

①ＩＦＲ 行业代码对应名称:食品和饮料业(１０－１２)、纺织业(１３－１５)、木材和家具业(１６)、造纸业(１７－１８)、
药品和化妆品业(１９)、化学原料及制品业(２０－２１)、橡胶和塑料业(２２)、其他化学制品业(２２９)、玻璃、陶瓷、石
材、矿产品业(２３)、基本金属业(２４)、金属制品业(２５)、电子元件和设备业(２６０)、半导体业(２６１)、计算机制造

业(２６２)、通信设备制造业(２６３)、医疗、光学精密仪器制造业(２６５)、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２７１)、家用电力

器具制造业(２７５)、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２７９)、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２８)、汽车整车制造业(２９１)、汽
车零部件制造业(２９３)、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３０)、其他制造业(９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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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宏观行业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两个维度展开ꎬ但是行业层面会掩盖很多微观的证据ꎬ忽
略企业异质性(吕越等ꎬ２０１８)ꎮ 本文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２０１６)以及毛其淋和许家云(２０１９)的
方法ꎬ测算了微观企业层面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①ꎬ测算公式如下:

ＤＶＡＲ＝

１ －
ｉｍＯ

ｉｔ ｜ ｂｅｃ ＋ ｉｍＦ
ｉｔ

Ｙｉｔ
ꎬＷ ＝ Ｏ

１ －
ｉｍＰ

ｉｔ ＋ ｉｍＦ
ｉｔ

Ｙｉｔ
ꎬＷ ＝ Ｐ

ωＯ １ －
ｉｍＯ

ｉｔ ｜ ｂｅｃ ＋ ｉｍＦ
ｉｔ

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 ωＰ １ －

ｉｍＰ
ｉｔ ＋ ｉｍＦ

ｉｔ

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ꎬＷ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４)

(４)式中:Ｏ、Ｐ、Ｍ 分别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ꎻωＯ和ωＰ分别为以一般贸易和加工

贸易方式出口的比例ꎻｉｍＯ
ｉｔ ｜ ｂｅｃ为根据 ＢＥＣ 分类确定的一般贸易进口的中间投入ꎻｉｍＰ

ｉｔ为加工

贸易进口的中间投入ꎻＹｉｔ为企业总产出ꎻｉｍＦ
ｉｔ为国内原材料中包含的国外份额ꎮ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了三套数据ꎬ第一套为最低工资标准数据ꎬ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库ꎬ该数据库基于中国各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年度所

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文件整理而成ꎬ是反映中国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的专业数据库ꎮ
第二套为工业机器人数据ꎬ来源于 ＩＦＲꎮ ＩＦＲ 提供了按照国家－行业－应用分类的机器人安装

和存量数据ꎬ几乎全球所有主要机器人供应商都直接向 ＩＦＲ 统计部门汇报ꎬ覆盖了全球工业

机器人市场ꎮ 第三套为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ꎬ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高度细化的合并数据ꎬ参考 Ｕｐｗａｒｄ 等(２０１３)对两份数据进行合并ꎮ 本文涉及多个数据

库ꎬ需要对三份数据进行合并ꎬ首先根据四位标准城市编码将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与微观企业

数据进行合并ꎻ然后将 ＩＦＲ 行业编码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匹配②ꎬ根据手工整理的对

照表将工业机器人数据与本文的微观企业数据整合ꎮ
基于以下考虑ꎬ本文将样本区间设定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ꎮ (１)根据 ＩＦＲ 的数据ꎬ２０１３ 年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ꎬ自 ２０１３ 年起ꎬ中国工业机器人存量平均每年以约

３７％的速度增长ꎮ 这意味着 ２０１５ 年之前ꎬ产业智能化虽然没有进入快速发展阶段ꎬ但是在

我国ꎬ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机器人渗透率已经处于国际前列ꎮ 东部地区是我国制造业最集中

的地区ꎬ也是劳动力成本压力最高的地区ꎮ 因此ꎬ我们研究的样本区间虽然不是产业智能化

快速发展的阶段ꎬ但此时劳动力成本压力和产业智能化发展是同时存在的ꎮ (２)本文重点关

注产业智能化在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中的调节作用ꎬ人工智能作为一种

通用技术ꎬ对劳动力的替代能力比其他技术高很多ꎬ并且研究发现机器人密度每提高 １％将

促使劳动生产率提升 ０.３６％(Ｇｒａｅｔｚ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ꎬ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不需要太高的产业智能化水

平便能够产生对劳动力成本的调节作用ꎮ ２００５ 年之前ꎬ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接近于 ０ꎬ在稳

健性检验中我们也对此做了检验与说明ꎬ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为研究期间的回归结果系数明显

３１１

①

②

测算过程中考虑到贸易代理商间接进口的问题ꎬｉｍＯ
ｉｔ ｜ ｂｅｃ和ｉｍＰ

ｉｔ 均为根据贸易中间商信息调整后的实

际进口额ꎻ同时处理了过度进口和过度出口的问题ꎮ
本文使用的并非 ＩＦＲ 行业编码和 ２ 位国民经济行业编码匹配表ꎬ而是手动进行更细化的匹配ꎬ最终

获得 ２４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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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ꎬ可以预测随着中国未来产业智能化的快速发展ꎬ产业智能化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

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调节作用将愈加明显ꎮ (３)囿于企业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限制ꎬ当前多数国

内外相关主题研究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作为其研究期间ꎬ本文将研究期间设定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ꎬ使其具有可比性ꎮ

最后ꎬ我们成功整理得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最低工资标准、工业机器人和微观企业的合并

数据ꎮ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量

ｌｎＤＶＡＲ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取对数 －０.２１０ ０.１９８ －６.９０７ ０ ３４２ ６２６
ｌｎｍｗ 最低工资标准(元)取对数 ６.６６０ ０.３７７ ５.３３１ ７.６１６ ３４２ ６２６
ｒｏｂ 产业智能化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２ ０ ３.１７５ ３４２ ６２６
ｉｍｐｏｒｔ 进口虚拟变量 ０.４８２ ０.５００ ０ １ ３４２ ６２６
ｌｎａｇｅ 当期年份减开业年份取对数 ２.２５０ ０.５８１ ０ ７.６０５ ３４２ ６２６
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 市场份额(％) １２.３３８ １７.７４９ ０.００１ ９５.１１０ ３４２ ６２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杠杆率 ０.５５８ ０.２８０ －５.１９２ ２０.９００ ３４２ ６２６
ｌｎａｓｓｅｔ 企业规模 ９.１１０ １.７０１ ０.６９３ １８.９７０ ３４２ ６２６
ｈｈｉ 赫芬达尔指数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 １ ３４２ ６２６
ｌｎｇｒｐ 人均地区 ＧＤＰ(元)取对数 １０.７５ ０.７１７ ４.５９５ １３.０６０ ３４２ ６２６
ｌｎｃｉｒｙｌａｂｏｒ 在岗职工人数取对数 ４.３７９ ０.９０２ ０.３０７ ６.５８９ ３４２ ６２６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２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ꎮ 首先ꎬ我们关注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单

独影响ꎬ表 ２ 第(１)、(２)列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ꎬ最低工资标

准(ｌｎｍｗ)的系数显著为负ꎬ该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

作用ꎮ 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增加产业智能化变量ꎬ如表 ２ 的第(３)列所示ꎬ产业智能化( ｒｏｂ)
的系数显著为负ꎬ表明产业智能化水平提升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显著降低ꎮ 原因在于

２０１３ 年之前ꎬ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进口获得ꎬ机器人密度高意味着工业增加值中进口

占比增加①ꎬ自然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降低ꎮ 接着ꎬ基于模型(３)ꎬ我们关注产业智能化

在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关系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ꎬ表 ２ 第(４)—(６)列
显示了控制企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ꎬ并依次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与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ꎮ 表 ２ 第(４)列产业智能化与最低工资标准交互项的系数显

著为正ꎬ第(５)列与第(６)列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和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后ꎬ交互项的系数

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ꎮ 实证结果表明ꎬ产业智能化有效地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

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用ꎬ随着产业智能化水平的提升ꎬ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

附加值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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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过机制检验发现ꎬ产业智能化提高了企业对国外进口中间品的需求ꎬ因此也会造成产业智能化对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单独影响为负ꎬ由于该结论并非本文主要关注问题ꎬ所以并未在机制检验中展示ꎬ感
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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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ꎬ企业进口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ꎬ即企业进口行为增

加了企业出口的国外附加值ꎮ 企业年龄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经营时间越久的企业更有能

力实现产业升级ꎮ 市场份额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

能够凭借垄断势力提高价格加成ꎬ以此获得更高的附加值ꎻ同时ꎬ赫芬达尔指数的系数也显

著为负ꎬ即市场集中度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存在负相关关系ꎬ两项结果表明行业内的集中

仅利于垄断实力强的企业获取高附加值ꎬ不利于提升该行业平均出口国内附加值ꎮ 企业杠

杆率的系数为负ꎬ说明融资约束对企业获取高附加值形成了一定的压力ꎮ 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可能会挤出研发创新的投资ꎬ对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作用ꎬ因此ꎬ该系数显著为

负ꎮ 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在岗职工人数的系数均显著为正ꎬ但是人均 ＧＤＰ 的系数接近于 ０
且不显著ꎬ表明地区劳动要素丰裕程度是影响当地企业实现价值链环节的重要因素ꎮ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ｍ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３.１３７) (－２.２５０) (－２.２３５) (－３.２３３) (－２.９９２) (－２.６３６)
ｌｎｍｗ×ｒｏｂ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１∗∗∗

(５.２９４) (４.５２９) (４.５２３)
ｒｏｂ －０.０３１∗∗∗ －０.７０１∗∗∗ －０.５８１∗∗∗ －０.５８０∗∗∗

(－２.８２０) (－５.５４２) (－４.７７６) (－４.７６１)
ｉｍｐｏｒ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３９.９７５) (－３９.９９０) (－３９.９６０) (－３９.９４３)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６.２６５) (６.２６６) (６.２８２) (６.２１７)
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８８) (２.４１４) (２.４０３) (２.４０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１２.４２７) (－１２.４３１) (－１２.４０３) (－１２.４３８)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１０.９９６) (－１０.９９３) (－１１.２１３) (－１１.０１１)
ｈｈｉ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３.６６８) (－３.５７８) (－３.６０８) (－３.６１０)
ｌｎｇｒ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３２) (－０.０９５)
ｌｎｃｉｔｙｌａｂｏ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８.００７) (７.９８６) (７.９６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８

(－１.３８６) (－１.７９９) (－１.７４７) (－１.２１８) (０.３６８) (－１.３９１)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５３ ８６５ ３４２ ６２６ ３４２ ６２６ ３５３ ８６５ ３４３ ７９４ ３４２ ６２６
Ｒ２ ０.７６０ ０.７７３ ０.７７３ ０.７６０ ０.７７３ ０.７７３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ꎬ∗∗∗、∗∗、∗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ꎮ 下同ꎮ

(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虽然在基准模型中已经控制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及各类固定效应ꎬ但仍有
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ꎮ 为此ꎬ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ꎬ尽可能减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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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引起的偏误ꎮ 借鉴刘贯春等(２０１７)ꎬ采用同一省份除该地区外其他地区的平均最低工

资标准(ａｖｅ＿ｍｗｃｔ)做对应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具变量ꎮ 同省的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

标准相关性高ꎬ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假设ꎻ本省其他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不会因该市

企业的出口发生改变ꎬ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假设ꎮ 选择美国的工业机器人密度(ＵＳｒｏｂ ｊｔ)
做产业智能化的工具变量ꎬ因为随着中国产业智能化的步伐不断加快ꎬ中美两国产业智能化

步伐逐渐趋近ꎬ使得两国在产业智能化进程中呈现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态势ꎻ同时ꎬ美国产

业智能化不会直接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造成影响ꎬ符合工具变量的选择要求ꎮ 交互

项的工具变量为ａｖｅ＿ｍｗｃｔ×ＵＳｒｏｂ ｊｔ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表 ３第(１)列采用 ２ＳＬＳ 方法ꎬ最低

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均与基准回归一致ꎬ并且工具变量的选择有效ꎮ
表 ３第(２)列使用 ＧＭＭ 的方法回归ꎬ虽然最低工资标准的系数不再显著ꎬ但是本文所关注的

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ꎮ 表 ３ 的结果在克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ꎬ继续支持产业智能化

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负面作用ꎮ

　 　 表 ３ 　 　 内生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２ＳＬＳ ＧＭＭ

ｌｎｍ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２.６２３) (０.８５９)

ｌｎｍｗ×ｒｏｂ ０.２６７∗∗∗ ０.９６６∗∗∗

(４.２６４) (１２.０３２)
ｒｏｂ －１.７４０∗∗∗ －６.４４３∗∗∗

(－３.９１４) (－１２.１４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２５３ ９３０ ２８０ ６５０
Ｒ２ ０.０２０ ０.２１７
ＬＭ 统计量 ５０７８.０５４ ５８０８.４８５
Ｆ 统计量 １９６１.０８１ １９７６.９９６

　 　 注:根据最低工资标准工具变量的选取标准ꎬ直辖市便没有工具变量ꎬ因此表 ３ 的回归不包含直辖市的
企业样本ꎮ

(三)稳健性检验

根据基准回归结果ꎬ本文发现产业智能化在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

响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ꎬ为增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样

本区间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首先ꎬ在基准回归中ꎬ工业机器人密度为每百万小时工作的

机器人数量ꎬ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每千名就业工人操作工业机器人数量衡量工业机器人密度ꎮ
替换解释变量的结果如表 ４ 第(１)列所示ꎬ最低工资标准与产业智能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正ꎬ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ꎮ 基于 ＩＦＲ 的工业机器人数据ꎬ我们发现ꎬ２００５ 年及以前的

年份中国产业智能化水平接近于 ０ꎬ因此ꎬ我们保留 ２００５ 年之后的数据进行回归ꎬ结果如表

４ 第(２)列所示ꎬ交互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且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ꎬ系数明

显增大ꎬ这样的结果不仅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ꎬ也反映出随着中国产业智能化的快

速发展ꎬ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用将逐渐减弱ꎮ 此外ꎬ本文还通过替

换聚类标准误、缩尾和增加行业固定效应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ꎬ如表 ４ 第(３)—(５)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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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结果都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替换解释变量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 替换聚类标准误 缩尾 控制行业
ｌｎｍ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２.６０７) (－３.４１０) (－０.４８３) (－３.５３２) (－２.３２６)
ｌｎｍｗ×ｒｏｂ ０.０２４∗∗∗ ０.１３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６∗∗∗

(４.１９５) (５.６２５) (１.５７１) (３.９２３) (４.５２２)
ｒｏｂ －０.１６９∗∗∗ －０.９６２∗∗∗ －０.５８０∗∗∗ －０.３７４∗∗∗ －０.５５０∗∗∗

(－４.４０９) (－５.８１９) (－１.６２５) (－３.７００) (－４.３４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３４２ ６２６ ２８０ ８１６ ３４２ ６２６ ２７３ ５３７ ３１６ ７５３
Ｒ２ ０.７７３ ０.７９５ ０.７７３ ０.７７１ ０.７７６

　 　 注:第(３)列的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ꎮ

(四)异质性分析

１.分贸易方式的异质性分析

相比一般贸易企业ꎬ加工贸易企业主要进行加工与装配工作ꎬ对低技能劳动力依赖性更

强ꎮ 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较低ꎬ最低工资标准对从事加工贸易活动的企业产生更强的

负面冲击ꎮ 同时ꎬ智能化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技能劳动力上ꎬ因此ꎬ产业

智能化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节作用在加工贸易企业中更明显ꎮ 为了检验这一点ꎬ本文根据

是否存在加工贸易行为ꎬ将样本划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ꎬ结果

如表 ５ 第(１)列和第(２)列所示ꎮ 表 ５ 第(１)列为一般贸易企业样本ꎬ最低工资标准与产业

智能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ꎬ而第(２)列加工贸易企业中ꎬ交互项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ꎬ结果表明产业智能化在最低工资标准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中

有显著的调节作用ꎬ产业智能化有效地缓解了加工贸易企业的人力成本压力ꎮ 表 ５ 第(１)列
的结果发现ꎬ对于一般贸易企业ꎬ最低工资标准系数不显著ꎬ这是由于一般贸易企业对低技能

劳动力的依赖性更低ꎬ受人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不明显ꎻ产业智能化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一般

贸易企业拥有较完善的产业结构与投资能力ꎬ能够有效地利用智能机器设备完成产业升级ꎮ
２.分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分析

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更为敏感ꎬ产业智能化替代的也是低技能劳动力ꎬ
甚至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ꎮ 出口国内附加值中暗含劳动力的生产任务ꎬ尤其在劳动

密集型行业ꎬ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更高ꎬ产业智能化必然会通过劳动力替代效应降低劳动力成

本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中的比重ꎮ 基于此ꎬ我们以企业所在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划分劳动

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ꎬ进行分样本回归ꎬ结果如表 ５ 第(３)—(５)
列所示ꎮ 正如我们预期ꎬ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用显著存在于劳动

密集型行业ꎬ产业智能化的调节作用也仅限于劳动密集型行业ꎬ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行业无显著影响ꎮ 分行业要素密集度的检验结果再一次证明ꎬ推动产业智能化是劳动密集

型企业应对用工成本压力的有效决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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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异质性检验———区分贸易方式与要素密集度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ｌｎｍｗ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２) (－３.０７１) (－６.１９９) (－０.８６４) (０.５２３)
ｌｎｍｗ×ｒｏｂ －０.０４１∗∗∗ ０.１６９∗∗∗ ７.２５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３.８２３) (３.５３７) (１０.８１５) (０.８３６) (０.０３５)
ｒｏｂ ０.２８９∗∗∗ －１.０８３∗∗∗ －５０.５４８∗∗∗ －０.１４９ ０.０２０

(３.９６４) (－３.３１６) (－９.７６０) (－０.８６７) (０.１３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６ ８７４ ７０ ０２１ ９４ ７２８ １０１ ４０９ １４７ ４８３
Ｒ２ ０.７６７ ０.７５６ ０.７６３ ０.７７４ ０.７８９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一)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ꎬ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成本负担ꎬ在垄断竞争市场

上ꎬ成本无法完全转移到价格上ꎬ迫使企业调整成本加成ꎻ劳动力成本继续通过产业链传递

到国内要素市场ꎬ推动国内中间品价格上升ꎻ同时ꎬ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倒逼企业进行生产改

进和创新ꎬ进而降低国内中间品价格ꎮ 为检验成本加成渠道和中间品相对价格渠道ꎬ参考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２)的方法计算企业成本加成率(Ｍａｒｋｕｐｉｔ)ꎬ借鉴吕越和尉亚宁

(２０２０)使用企业中间品进口额占总产出的比重(Ｆｉｎｐｕｔｉｔ)衡量中间品相对价格①ꎮ 表 ６ 第

(１)、(２)列和第(３)、(４)列分别汇报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成本加成和中间品相对价格的

影响ꎬ最低工资标准对成本加成率影响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ꎬ最低工资标准对中

间品相对价格影响的系数为正ꎬ但结果不显著ꎬ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主要通过成本加成渠

道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ꎬ中间品相对价格渠道的结果不显著ꎮ

　 　 表 ６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４)

成本加成率 中间品相对价格
ｌｎｍｗ －０.１０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７１６) (－６.８９９) (０.３８６) (０.３４１)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５１ ６２０ ３４０ ６３１ ３５３ ８６５ ３４２ ６２６
Ｒ２ ０.８６９ ０.８７８ ０.７５２ ０.７９６

(二)产业智能化调节效应的影响机制检验

产业智能化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缓解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的负面效应ꎮ 本文使用企业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结构做人力资本效应的检验ꎮ 我们用劳

８１１
①若国内中间品价格越高ꎬ企业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会使用更多的进口中间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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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收入衡量人力资本ꎬ由于劳动者收入包含根据劳动力技能水平所额外支付的工资ꎬ即技

能溢价ꎬ因此ꎬ越高的人均收入代表着更高的劳动力技能ꎻ人力资本结构用所在城市高技能

从业人员占比衡量①ꎮ 结果如表 ７ 第(１)和第(２)列所示ꎬ第(１)列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人均

收入ꎬ最低工资与产业智能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ꎻ第(２)列被解释变量为人力资本结构ꎬ
最低工资与产业智能化交互项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结果表明产业智能化对提升

人力资本结构起到积极作用ꎬ强化了人力资本提升效应ꎬ进而缓解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

国内附加值的抑制影响ꎬ假说 ２ 得证ꎮ 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产业智能化的创新效应ꎬ本文使用

地区专利数量衡量城市创新能力ꎬ用企业进口中间品投入衡量中间品配置的变化②ꎬ结果如

表 ７ 的第(３)和第(４)列所示ꎮ 第(３)列被解释变量为地区专利数量ꎬ最低工资标准和产业

智能化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ꎻ第(４)列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进口中间品投入ꎬ交互项的系数

显著为负ꎮ 结果表明产业智能化加速了创新进程ꎬ为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ꎬ有助于强化

最低工资标准的创新效应ꎬ由此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ꎬ降低对国外进口中间品的依赖ꎬ进而

起到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作用ꎬ假说 ３ 得证ꎮ

　 　 表 ７ 　 　 产业智能化调节效应的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人力资本 创新

(１) (２) (３) (４)
企业人均收入 人力资本结构 地区专利数量 企业进口中间品投入

ｌｎｍｗ×ｒｏｂ ０.２７４∗∗∗ ０.４２４∗∗∗ ０.１６５∗∗∗ －０.０８８∗∗∗

(３.４４５) (３.９４１) (１１.５３２) (－６.１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９８ ５０５ ２９３ ３５６ ２９８ ５０７ ２９８ ５０７
Ｒ２ ０.６６６ ０.３４３ ０.９６３ ０.７９８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日渐式微ꎬ持续获取开放新红利亟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ꎮ
«最低工资规定»是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ꎮ 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会导致

企业成本上升ꎬ对企业获取高附加值产生不利影响ꎮ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地级市最低工

资标准数据、ＩＦＲ 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

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ꎮ 结果表明ꎬ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增加了企业成本

负担ꎬ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ꎬ但该抑制作用受到产业智能化的调节影响ꎮ 分组回

归结果显示ꎬ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效应和产业智能化在其中的调节效

应主要表现在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ꎮ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ꎬ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

本渠道和创新渠道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用ꎮ 本文的结果

９１１

①

②

高技能从业人员指“金融业从业”、“信息传输ꎬ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科学研究ꎬ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从业”和“教育从业”ꎮ
创新水平决定了国内中间品的供应数量和价格ꎬ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研发有利于国内中间品价

格的下降ꎬ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ꎬ企业将减少进口中间品投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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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ꎬ产业智能化能有效缓解企业用工成本压力ꎬ对企业实现价值链攀升起到积极作用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提供了经验依据ꎬ也为企业克

服劳动力成本压力实现价值链攀升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ꎬ坚定不移地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ꎬ保持最低工资标准合理有序增长ꎬ提高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ꎮ 同时ꎬ加强对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培训和引导ꎬ保证劳动效率与最

低工资标准同步提高ꎮ
第二ꎬ抓住人工智能的发展契机ꎬ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ꎬ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ꎬ促进人

工智能与各产业高度融合ꎮ 同时加快培育人工智能高端人才ꎬ减少因技术变革引起的摩擦

失业ꎬ以实现产业智能化与人力资本匹配的发展模式ꎮ 最终通过创新赋能、人才助力ꎬ引领

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迈进ꎮ
第三ꎬ加快实现智能自主化ꎮ 根据 ＩＦＲ 数据ꎬ在 ２０１３ 年之前ꎬ中国工业机器人以进口为

主ꎬ直接导致了产业智能化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直接效应为负ꎮ 关键智能技术依赖进口是

影响国内产业链的不可控因素ꎬ这要求我国加快实现智能自主化ꎬ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瓶

颈ꎬ超前布局人工智能技术变革ꎬ提升我国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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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０: ８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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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Ｋｅｅꎬ Ｈ. Ｌ.ꎬ ａｎｄ Ｈ.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６(６): １４０２－１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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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４(１００): ６９１－７２２.
３４.Ｋｒｏｍａｎｎꎬ Ｌ.ꎬ Ｎ. Ｍａｌｃｈｏｗ－Ｍøｌｌｅｒꎬ Ｊ. Ｒ. Ｓｋａｋｓｅｎꎬ ａｎｄ Ａ.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２０２０.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Ｃｒｏｓ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９(２): ２６５－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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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ｒｉｓｉｎｇ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ｓ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ａｎ ｏｆｆｓ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ｍｏ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ｕ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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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ｏ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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